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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夫妻债务条款的不足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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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法典》第１０６４条关于夫妻债务的条款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该条款原来只针对夫妻对外关系，上升为法律条文后同时适用于夫

妻对内和对外关系，即“内外同一”模式。由于债权人不易了解夫妻内部情况，这种做法较易损害债权

人利益，对此可以通过适当放宽债权人举证责任和强化法院职权探知予以应对。该条文从司法解释

上升为法律条文时与第１０８９条的衔接不够顺畅，遗漏了夫妻中举债一方的举证责任，应予补充。在

内容上，该条第１款和第２款都出现“共同意思表示”，鉴于该条款的法理基础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１７条，建议将第１款的“共同意思表示”解释为签

订合同的民事法律行为，将第２款的“共同意思表示”解释为表见代理。此外，条文中的夫妻“共同生

产经营”的含义具有不确定性，建议对其进行目的性扩张解释。

关键词　夫妻债务　共债共签　举证责任　共同意思表示　共同生产经营

《民法典》第１０６４条关于夫妻债务的条款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２０１８〕２号，以下称《２０１８年夫妻债务司法解释》），该解释的优

点已在学术界和实务界形成共识———较好地平衡了债权人与夫妻中非举债方的利益、从源头上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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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了“被负债”的漏洞、防止了极端案例的发生等，但是这一司法解释自出台起就争议不断，质疑之

声从未平息。〔１〕夫妻债务条款进入《民法典》之后可探讨的空间进一步加大，如在体系上是否与

其他关联条款相协调、内容上是否妥当等。本文在这一背景下对这个条款进行评价，着重分析其

各项不足。应当看到，无论如何，《民法典》已经颁布，本文的落脚点除了一般性的改进建议，更多

的是关注如何在法律适用中，利用法律解释学等方法弥补这些不足。

一、体系上的不和谐与应对措施

夫妻债务条款在司法解释阶段可以强调实用性和实效性，但是进入《民法典》之后评价标准有

所不同。法典编撰重在体系性和逻辑性，上升为《民法典》条文的夫妻债务规则首先面临体系性评

价。由此观之，无论是与夫妻债务之外的其他条款还是夫妻债务条款之间，夫妻债务规则都存在

着不和谐之处。

（一）夫妻债务条款与其他条款的不和谐与应对措施

１．不和谐的表现

一直以来，我国婚姻法在处理夫妻财产问题时都是坚持“内外有别”原则，即将夫妻财产关系

区分为内部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和外部关系（夫妻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并且在不同的关系中

适用不同的规则。最具代表性的是《２０１８年夫妻债务司法解释》之前的夫妻债务规则。当时的《婚

姻法》第４１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这是以债务的目的

为标准认定共同债务，由于强调“离婚时”，显然是针对夫妻内部；在夫妻外部，即在夫妻与债权人

之间则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２００３〕

１９号，以下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２４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

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以债务产生的时间为标准认定共同债务。《民法

典》关于夫妻财产关系的条款，除夫妻债务条款外依然遵循这一原则，比如第１０６５条关于夫妻约

定财产制条款中，对于夫妻内部的效力，其第２款的规定是，夫妻财产约定对夫妻双方具有法律约

束力，但是对于债权人则适用第３款，夫妻财产约定不必然具有约束力。〔２〕再如，《民法典》第

１０６２条增加了“投资的收益”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这项规定源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１１条

第１项，即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为夫妻共同财产，《民法典》第１０６２条可以作同义的解

释。由此可见，在夫妻内部针对夫妻特殊主体，法律做出了特殊的规定；对于一般主体（包括夫妻

与第三人），按照民法的基本原理，投资收益当然归属于投资人。

但是，《民法典》第１０６４条的夫妻债务条款则没有延续这种模式，其第１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

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共债共签）和第２款“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

于……”（债权人举证责任）的表述都宣示了这一条款适用于债权人，加之这一条款源于《２０１８年夫妻

债务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本就是处理夫妻与债权人外部关系的；另一方面，这一条款被放置于夫妻

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之间，当然适用于夫妻内部。这样，这一条款就成为同时约束夫妻内部关系

和外部关系的条款，即“内外合一”，而不再是“内外有别”。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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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彭诚信：《论民法典中的道德思维与法律思维》，载《东方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７０—７１页；陈凌

云：《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中的伪命题：共同生产经营》，载《当代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２３—３２页。

《民法典》第１０６５条第３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夫或者妻一方

对外所负的债务，相对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者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清偿。”



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法释〔１９９３〕３２号，以下称《１９９３年离婚财产分割司法解

释》）为例，根据其第１７条，夫妻一方未经对方同意，为赡养其父母（如为父母治病）所负债务为共同债

务；擅自资助与其没有抚养义务的亲朋（如为资助其弟结婚）所负的债务为个人债务。〔３〕这种以债

务的目的和用途为标准认定债务性质的做法，在“内外合一”的模式下同时可以适用于债权人。

２．“内外合一”模式存在的问题

“内外合一”模式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可能伤害债权人，原因在于：第一，在举债时举债的目的与

用途并非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借款合同的主要内容。虽然按照《民法典》第６６８条（原《合同法》第

１９７条）的规定，借款种类、数额、利率、用途、期限和还款方式等为借款合同的一般内容，但是这一

条款仅属于建设性示范条款，而非法定条款。按合同成立的基本要求，除货币种类、数量条款之

外，其他条款欠缺不影响合同成立，〔４〕在司法实务中，举债的目的与用途的事实不属于借贷纠纷

应当审查的内容。〔５〕在民间借贷中，即使合同中写明借款用途为共同生活，法官也不可能仅依此

而认定该债务为共同债务。〔６〕第二，债权人不易管控债务的去向。婚姻生活具有私密性，债权人

作为局外人很难详细了解他人婚姻生活的具体状况，要求债权人来举证证明债务确实用于夫妻共

同生活，实属不易。即使债权人了解一二，实际上债务人将所借款项最终用于何处，是否用于夫妻

共同生活，在债权人出借款项之后，其没有办法也没有义务监督和控制。第三，可能会使债权人遭

遇不测风险。债权人欲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就需要举证证明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生产经营，但

是，如果夫妻一方或双方通过证据证明并非如此，那么就可以推翻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这样会置

债权人于不利地位。例如，夫妻借购买房产之机向多位债权人借债，其中只有一笔可以认定为夫

妻共同债务，其他债务事实上均未用于该次购房，都无法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样规避共同债

务，用一位学者的话说，简单得连“假离婚”的手续都可以省略了。〔７〕

３．解决问题的对策

未来修改法律时应当继续坚持“内外有别”模式，夫妻之间的内部关系和夫妻与债权人之间的

外部关系应当适用不同的规则。因为两个领域承载的社会职能不同、立法理念不同，规则自然不

同。婚姻家庭是生活共同体，承载着养老育幼的社会职能，法律规则应当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稳

定与和谐；婚姻家庭以外（包括夫妻与债权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则是交易关系，法律规则应当保障

市场秩序，维护交易安全。在我国法定财产制为夫妻婚后所得共同制的背景下，强调夫妻财产关

系内外有别论尤其必要。婚后所得共同制的优点自不必言，但是此种财产制也有着致命的弱点，

即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对此戴东雄先生曾有分析：“惟观各国立法例，共同财产制下之财产关系，

仍相当复杂（如我国有夫妻共同财产、夫之个人财产、妻之个人财产———笔者）……此数种财产，因

其性质不同，其应负清偿债务之责任亦各异。配偶相互间，及与之为法律行为之第三人，在婚姻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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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３年离婚财产分割司法解释》第１７条规定：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债务，

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下列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一方以个人

财产清偿：……（２）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资助与其没有抚养义务的亲朋所负的债务……

参见翟云玲、郭洁：《新合同法论》，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８５页。

参见黄海涛：《夫妻共同债务的司法认定》，载《人民司法·应用》２０１５年第１９期，第７５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２０１５〕１８号）第１６条第２款规

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

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

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即不能仅凭借条、借据等债权凭证认定债务。

参见孙若军：《论夫妻共同债务“时间”推定规则》，载《法学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１５３页。



续中，应不断地注视此多种财产之性质及了解各种财产所担保债务之范围，以保护自身之利益。

惟对于缺乏法律常识的一般民众，要求其认识各种财产制性质及其应清偿债务之范围，殊属不易。

何况虽了解各种财产制性质及其应当清偿债务之范围，但实际上要判断何种财物应属于何种财

产，亦极困难……总之，共同财产制对外之债务，虽因有共同财产之负担而简化之理论，但由于多

种不同性质的财产同时并立，使第三人穷于应付，此对交易安全，自有不利的影响。”〔８〕因此我国

在制度设计上必须要防范此缺陷。夫妻关系内外有别论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内外有别论的

本质是内外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

在目前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以下措施缓解可能对债权人的伤害：（１）对债权人举证不宜过苛。

相对于夫妻，债权人是局外人，不易了解夫妻之间的生活状况和财产情况，正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

院在《２０１８年夫妻债务司法解释》出台后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妥善审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

件的通知》（浙高法〔２０１８〕８９号，以下称《浙江省高院关于夫妻债务的通知》）中指出：在适用《解

释》（指《２０１８年夫妻债务司法解释》，以下同）第３条时，要关注到债权人对夫妻内部关系举证的客

观难度，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能够凭借日常生活经验或逻辑推理就“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

生产经营或基于共同意思表示”形成高度可能性判断的，则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以避免对举

债方夫妻过度救济，致债务显失公平。以前述所举之例，夫妻借购买房产之机以一方名义向多位

债权人举债，其中只有一笔用于该次购房，其他债务实际上均移作他用，但是只要债权人证明在债

务发生后的合理期间内夫妻购买了房屋，即这些债务均可被认定为共同债务，而不必拘泥于债务

人具体使用哪一笔债务购买了房屋。（２）辅之以法院探知主义。正如《浙江省高院关于夫妻债务

的通知》要求：具体案件审理中，既要适用《解释》对于举证证明责任的分配，也要强化法院职权探

知，在必要的时候，可主动调查案件事实。其实我国《民事诉讼法》第６４条第２款已有规定：“当事

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

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这里提出法院探知主义，强调的是法官的意识。

（二）夫妻债务条款之间的不和谐与应对措施

１．不和谐的表现

根据《民法典》第１０６４条第２款的规定，如果债权人能够证明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

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该规定源于《２０１８年夫妻债务

司法解释》，但是该司法解释针对的是夫妻债务的对外效力，即债权人与夫妻之间的关系，并不涉及夫

妻债务的对内效力。夫妻离婚时的债务问题按照《婚姻法》第４１条处理：“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

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也就是说，在《２０１８年夫妻债务司法解释》出台后，夫妻债务问题是由两

部法律文件规范的：《婚姻法》第４１条解决夫妻内部即夫妻之间的债务问题；《２０１８年夫妻债务司法

解释》解决夫妻外部（即夫妻与债权人之间的）债务问题。《民法典》改变了这种模式：替代《婚姻法》

第４１条的第１０８９条修改为“离婚时，夫妻共同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删除了“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

负的债务”这一债务认定标准，变成了纯粹的债务清偿规则（当然仅在夫妻内部）。由此可见，司法

解释进入《民法典》之后由原来只针对夫妻债务的对外效力变为“内外兼修”，同时针对夫妻债务的

对内效力，在夫妻债务是共同债务还是个人债务的认定标准上“内外合一”了。

接下来问题出现了：《２０１８年夫妻债务司法解释》规定由债权人举证来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在

司法解释阶段没有问题，但是该条文进入《民法典》之后被扩大了适用范围，即扩大到夫妻债务的

对内效力，在夫妻之间认定共同债务也存在举证问题———在夫妻离婚案件中总不能由债权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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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责任。直接将条文吸纳进《民法典》而没有增加夫妻之间处理债务问题的举证责任，可能是立

法者的疏忽和遗漏。

２．解决方案

未来修法时删除“债权人举证”几个字，将条文修改为“有证据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为共同债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６４条第１款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主张共同债务的债权人和夫妻中的举债一

方负有举证责任是不言自明的，明确写出“债权人”或“举债方配偶”承担举证责任是画蛇添足，仅

仅写“债权人”承担则是以偏概全。

《２０１８年夫妻债务司法解释》强调债权人举证是有特定背景的，在此之前，举证责任交给夫妻

中非举债一方。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２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

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的答复》（以下称《２０１４年最高法院关于夫妻债务的答复》）指出：在债

权人以夫妻一方为被告起诉的债务纠纷中，对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按照《婚姻

法司法解释二》第２４条规定认定。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对这一态度的解释是：关于举证责任分配，对于夫妻来说，如

果一方在外举债不告知其配偶，而所借款项又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此种情况下要求债务人的配

偶举证证明其不知道该债务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因为这等于是要求其证明一种主观状态。如果将

债务人向其配偶告知举债情况视为一种行为，则没有告知就是没有行为，要求对于不存在的行为

证“无”，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因此，债务人的配偶只能证明债务人举债款项没有用于共同生活。

提供这种证据对于债务人的配偶来说也不容易，但并非不可能，实践中不乏成功的例子。比较债

务人的配偶，如果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债权人则更不合理。〔９〕

在现阶段，对于本条款中缺少夫妻举证方举证责任的规定，可以采用当然解释的方法予以解

决。通过前述阐释，本条款适用于夫妻关系内部。那么在“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

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前提下，主张共同债务的一方

（举债方）根据前面提及的《民事诉讼法》第６４条第１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

据”的规定，当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在这一问题上我国司法实践的做法是一贯的，根据《２０１４年

最高法院关于夫妻债务的答复》，在离婚案件中，就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由该方负责举证证

明所借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如果证据不足，则另一方不承担偿还责任。

二、内容上的不妥当与应对措施

（一）内容不妥当的表现

《民法典》第１０６４条第１款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

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即“共债共签”；同条第２款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

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

务……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同一条的两款中均出现“共同意思表示”的表述，那么

这两个“共同意思表示”关系如何？如果含义相同，那便是简单的重复，从立法技术上来说不够完

美；如果两个“共同意思表示”含义不同，各有不同指向，那么意味着在同一条款中出现文字相同但是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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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不同的两个概念，这是立法的大忌。从表面上来看，第１款是指夫妻双方作为借款合同的一方当

事人，第２款是指夫妻一方作为借款合同的当事人，但是都要体现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那么在

立法上如何看待“共债共签”？是否有必要区分这样两种“共同意思表示”？实有探讨的必要。

（二）“共债共签”的潜在隐患

１．“共债共签”原则有无必要

笔者认为，“共债共签”原则并不成立，因为任何多个民事主体存在共同举债的意思表示都构成共

同债务，这是民法意思自治的表现，无须法律规定，夫妻共同举债亦是如此。迄今为止笔者见到的支

持“共债共签”的观点多数是从独立民事主体的角度论证的。如有学者云：从法律意义上说，除未成

年人外，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民事主体，每一个人都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完全的责任。一个人在婚姻

存续期间单方举债，配偶并未参与举债，举债方亦未将债款用于夫妻二人的共同经营、共同生活，配偶并

未从举债方举债中受益，则举债方就应当为自己的举债行为承担完全的责任，独自履行偿还债务义务；

如不能履行，则独自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确立夫妻债务“共债共签”原则，则是每个公民为自己的

行为负责、每个公民无须为他人行为负责基本法理的回归。〔１０〕最高人民法院在说明《２０１８年夫妻债

务司法解释》条款时也是同一思路：夫妻虽然存在紧密的身份联系，但双方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地

位，并不因婚姻的缔结而丧失。〔１１〕既然如此，还有必要在婚姻家庭领域单独规定吗？

２．“共债共签”改变长久以来的交易模式

就社会影响来说，“共债共签”并不是一项好的制度，这样的立法规定将对我国未来民商事交易行

为模式产生巨大影响。“共债共签”意味着债权人在交易之前首先要调查对方的婚姻状况，如果对方

是已婚人士，债权人必然要求其配偶出面共同签字。客观地说，举债的自然人，特别是参与生产经营

活动的，多数是已婚人士，“共债共签”意味着未来的大部分涉及自然人的民商事行为不仅针对当事人

本人，而且针对其配偶。这种交易前查询婚姻状况、交易中针对对方配偶的交易模式完全不同于以

往，并非一种正常的交易模式。从操作层面来看，普通债权人如何判定对方是否已婚？我国婚姻信息

即使已经全国联网但是并未对外公开，在查询无果的情况下，债权人要么要求债务人开具未婚证明，

要么查看债务人的结婚证。交易中，债务人的配偶，特别是不参与经营的配偶成为另一方的橡皮图

章，随用随到。这些做法不仅荒诞，而且将私密的婚姻生活与财产交易混杂到一起，也就是说，在这种

制度下，财产交易行为会经常侵扰婚姻生活，这样的夫妻财产制应该不是一个好的制度设计。如学者

所言：这一规定将会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不仅不利于传统婚姻共享家庭伦理的

弘扬，而且也不利于增强家庭成员间的凝聚力、维护家庭关系稳定和谐。〔１２〕

３．“共债共签”制度增加交易成本

原本如果债权人不放心举债方配偶的履约能力或信用，即使没有法律明确规定，他也可要求

夫妻双方共同签字（包含“共签共债”、做保证人等任何形式）。但是，在法律明确把“共签共债”当

成一种制度规定时，就是在提示或明示，甚至是鼓励债权人要求举债方配偶如此行为。〔１３〕也就是

说，原本“共债共签”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经过制度的强化，成为普遍的问题，使得交易成本陡然增

加。从债权人的角度看，债权人在交易之前首先要调查对方的婚姻状况，必将提高其交易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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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成本；从债务人的角度看，夫妻一方融资筹资成功与否关键因素是其配偶同意与否。如果配

偶为避免债务风险而拒绝签字，交易行为便无从发生，从而降低了交易的可能性。已有法律实务

人士敏感地察觉到了这一隐患并发出警示：“共债共签”是一把双刃剑，规避了夫妻共同债务风险

则有可能增强经营活动风险，给夫妻关系相处及经济活动安全均带来更多挑战。〔１４〕其实，最高人

民法院在出台《２０１８年夫妻债务司法解释》时已经预见到这一隐患：虽然要求夫妻“共债共签”可

能会使交易效率受到一定影响，但在债权债务关系形成时增加一定交易成本，和夫妻一方的知情

权、同意权产生冲突时，因夫妻一方的知情权、同意权涉及地位平等、意思自治等基本法律原则和

公民基本财产权利，应当优先考虑，而增加交易成本需要让位于更高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则。〔１５〕

显然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得已而为之。如果通过制度设计能够避免对夫妻非举债方的伤

害，立法就不必再做这种艰难的取舍了。

（三）“共债共签”的未来之路

作为《民法典》第１０６４条前身的《２０１８年夫妻债务司法解释》，强调“共债共签”不过是纠正《婚

姻法司法解释二》第２４条的影响、指导司法实务避免极端案例出现的权宜之计。这一司法解释的

条款在特定历史时期实行未尝不可，但是被纳入《民法典》则未免矫枉过正。未来如果遇有法律修

改的机会，建议删除“共债共签”的条文。

１．最高人民法院已做警示

最高人民法院在《２０１８年夫妻债务司法解释》的发布会上，反复强调该司法解释“适应新形势、

面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注重司法解释的实效性，聚焦社会关切，集中就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

决的突出问题……”；“是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和原则精神，在既有法律框架内和现行司法解释基础

上，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本着密织法网、查缺堵漏的原则，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推定、排除

以及举证证明责任分配等问题进行细化和完善，最大限度地防止极端案例的发生”。〔１６〕关于司法

解释与《民法典》的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在前述发布会上特别指出，《民法典》分则正在制定中，夫妻

财产制问题，包括夫妻债务在内，作为婚姻家庭编中的重要内容，必然也是立法高度关注和着力解

决的问题。该解释没有就夫妻共同债务做出新的全面系统规定。〔１７〕也就是说，该司法解释远非

理性客观，尚没有成熟到直接入典的程度。

２．“共债共签”条款可以为后续条款所吸收

如前所述，《民法典》第１０６４条同时出现两个带有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字样的条款，第

１款即“共债共签”条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这是夫妻双方作为借款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是明确的“共同意思表示”；第２款

是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是基于夫妻双

方共同意思，也是共同债务，这是夫妻一方作为借款合同的当事人，是法律推定的夫妻双方“共同

意思表示”。在后者存在的前提下是否还有前者存在的必要？回答这个问题取决于两个条件：其

一，从外延上来看，后者能否覆盖前者？就表面而言，它们是“共同意思表示”的两种表现形式，但

是如果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都可能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那么夫妻以双方名义举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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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应当认定为共同债务，这应该是“举重以明轻”的逻辑。由此可见，后一种“共同意思表示”完全

可以覆盖前一种，即“共债共签”条款。其二，从功能上来看，后者能否取代前者？在后一种情形

下，要求债权人能够举证证明该债务是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

妻一方事后追认”无疑是最容易举证的情况。由此可见，“共债共签”条款可以被后面第二个“共同

意思表示”条款所吸收，在没有这一条款的情况下，即使出现这一情形，能够得到同样的结果。如

此，《民法典》第１０６４条同时出现两个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实无必要。就连支持“共债共签”

制度的学者也意识到二者发生了重复。〔１８〕

（四）现有法律框架下“共同意思表示”的解读

虽然从未来修法的角度上笔者建议删除“共债共签”，避免两个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重

复，但是，《民法典》已经出台并实施，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对两个“共同意思表示”进行解读，探究和

实现法律的立法目的，是法律学人必须完成的功课。

１．整体解读：共同债务＝合意或受益

根据《民法典》第１０６４条第２款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的超出家

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也就是说，对于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

债，除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外，债权人能够举证证明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其

一，该债务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即双方受益；其二，该债务是基于夫妻双方共同

意思表示，即双方合意。就前者而言，为双方共同利益负债成为共同债务是我国婚姻法律一贯的

传统。《婚姻法》第４１条规定的“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是其典型

代表。就后者而言，在《民法典》及其前身《２０１８年夫妻债务司法解释》之前并没有被关注，或许人

们认为，夫妻双方合意举债自然为共同债务，无须法律加以规定。

在婚姻法学界，系统阐述双方合意也是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重要条件并进行法理分析的是夏

吟兰教授，她指出：根据《婚姻法》第１７条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是夫妻共

同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这个平等的处理权，既包括对夫妻共同财产转

让、赠与、出租、出售等处分行为，也包括为了家庭日常生活的购买、消费等管理行为，还应当包括

为了共同生活对外举债，增加共同财产负担的借贷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２００１〕３０号，以下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１７条对何谓

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做出过明确的解释：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

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

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因此，将“双方合

意”作为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重要条件是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应有之义。〔１９〕可见，夏教授是根据

《婚姻法司法解释一》从夫妻共同财产权利行使的角度进行的论证。

２．“共债共签”中的“共同意思表示”———法律行为

《民法典》第１０６４条在认可“双方合意”（“共同意思表示”）举债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后，将其区

分为两种情形予以规定：确定的“共同意思表示”和推定的“共同意思表示”。前者是指该条第１款

“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在这里夫妻双方是合同

的一方当事人，他们与债权人订立了借款合同———一项法律行为。也就是说，对于“共债共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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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应当从法律行为的属性上进行解释。根据《民法典》第１３５条之规

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用书面、口头或其他形式；第４６９条第２款规定，书面形式是合同书、信件、

电报、电传、传真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以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方式能够有形

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视为书面形式。由此观之，除夫妻双方共同签

字的借款合同、借条外，最高人民法院在《２０１８年夫妻债务司法解释》发布会上提及的“其他共同意

思表示形式（如电话、短信、微信、邮件等）”〔２０〕、《浙江省高院关于夫妻债务的通知》提及的“口头承

诺”、“借条以及短信、微信、ＱＱ聊天记录、邮件等其他能够体现夫妻共同举债意思表示或事后追认

的有关证据”，都是证明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的有力证据。

《民法典》第１４０条还规定：“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除前述各种形式的口

头或书面形式等明示的意思表示，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还可以通过默示的方式做出，即以

某种行为做出。比如《浙江省高院关于夫妻债务的通知》提及的夫妻一方虽然没有参与借款合同

的订立，但是“归还了借款本息”，便是以行为表明夫妻有共同举债的合意。这里应当注意的是，

《民法典》第１４０条第２款还规定：“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

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即沉默在通常情况下并不被视为意思表示，由此《浙江省高院关

于夫妻债务的通知》将配偶一方“出具借条时在场”“所借款项汇入配偶掌握的银行账户”这些沉默

也视为夫妻共同举债的合意，似有不妥。

３．债权人证明的“共同意思表示”———表见代理

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种形式是推定的“共同意思表示”，即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

债，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是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该条款的法理基础是《民法典》第

１０６２条（原《婚姻法》第１７条）第２款和《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１７条第２款。《婚姻法司法解释

一》第１７条第２款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

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

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在阐释这一司法解释的“共同意思表示”时指出：

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且一经做出即代表夫妻双方的共

同意思表示；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时，夫妻应当平等协商，达成共

识，共同对外做出决定；从保护善意第三人及交易安全的角度考虑，夫妻一方与第三人进行的民事

行为，对夫妻一方所为之行为后果，一般适用表见代理的规定。〔２１〕这一说明得到学者认可：相对

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

人，这是民法表见代理在婚姻法中的具体适用。〔２２〕

严格来说，在民法上表见代理适用的前提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为法律行为，那么在婚姻法上

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而没有以另一方名义处分共同财产，何来表见代理？笔者认为，此种情形不

是典型的“表见代理”，但是具有表见代理的属性，可以视为特殊的表见代理或者类推适用表见代

理的规则。其一，既然是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意味着另一方有着相同的意思表示，处分方的行为

代表了该意思表示，与代理中代为表达意思表示是一致的；其二，处分方的处分行为对另一方发生

法律效力，即行为的后果由另一方承担，这一点也符合代理的本质。

在夫妻债务中，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是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为共同债务，其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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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是上述司法解释，两个条款均出现“共同意思表示”，那么两个“共同意思表示”应当具有相同

的含义。既然司法解释中“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被认为含有表见代理的

属性，那么也应当将夫妻共同债务中推定的“共同意思表示”扩大解释为适用表见代理的规则。这

样这里的“共同意思表示”就不仅仅表征签订合同的法律行为了，《浙江省高院关于夫妻债务的通

知》中提及的“配偶一方对负债知晓且未提出异议的，如存在出具借条时在场、所借款项汇入配偶

掌握的银行账户”这些沉默形式，虽然不构成举债的默示法律行为，但是会使债权人有理由相信其

为“共同意思表示”，构成表见代理，仍然构成夫妻共同债务。

三、概念上的不确定与应对措施

根据《民法典》第１０６４条第２款的规定，如果债权人能够证明夫妻一方所负债务用于夫妻共同

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的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这里“共同生活”和“共同生产经营”两个概念都具有不

确定性。相对于“共同生活”负债，夫妻经营性负债更难认定。在夫妻共同生活中双方置身其中，

是否负债、用于何处较易考察，但是对于经营性负债，一方可能并未参与其中，经营性负债涉及的

范围更为广泛，而且通常数额较大，如果处理不好，极易给债权人或夫妻中非举债方带来损害。这

里着重对“共同生产经营”问题进行探讨。

（一）“共同生产经营”概念的不确定

何谓“共同生产经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对《２０１８年夫妻债务司法解释》相关条款的解读，主

要指由夫妻双方共同决定生产、经营事项，或者虽然由夫妻一方决定但是得到了另一方授权。就

判断标准而言，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要参考“夫妻双方在其中的地位作用”，并且做了具体列举：如双

方共同从事工商业、农村承包经营所负债务，购买生产资料所负债务，以及共同从事投资或者其他

金融活动所负债务。〔２３〕从最高人民法院的解读中可以看出，认定“共同生产经营”最为重要的因

素是“共同参与”。这一解读严重限缩了“共同生产经营”的范围，并不符合我国的社会生活状况。

已有法律人士指出：对外负债所要求的“共同生产经营”与传统家庭成员分工不相符。我国传统的

家庭分工理念是“男主外、女主内”，这虽已不符现代家庭理念所倡导的“夫妻共同承担内外事务”，

但多数家庭中仍是一方主要承担家庭事务，一方主要生产经营。〔２４〕不应当仅仅因为另一方未参

与经营而否认债务为共同债务。

再从投资财产的性质来看，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夫妻一方以共同财产投资经营是普遍现象，在

此情形下，无论是夫妻一方经营还是双方共同经营，其经营产生的债务均应当认定为共同债务。

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

称《民法通则适用意见》）第４２条的规定，〔２５〕此项债务的确作为共同债务。那么夫妻一方以个人

财产投资而且个人经营，其债务就一定排除于共同债务吗？按照我国《民法典》第１０６２条（原《婚

姻法》第１７条）第２项和《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１１条第１项的规定，〔２６〕此种经营的收益为夫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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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财产，将其负债排除于共同债务外也有不妥，而且按照《民法通则适用意见》第４３条的规定，〔２７〕

该债务“应以夫妻共有财产清偿”。由此可见，能够排除在共同债务之外的似乎只有《１９９３年离婚

财产分割司法解释》第１７条第３项规定的情形：“未经对方同意，一方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其收

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的债务。”实务中“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该如何解释？以下两种情形应当

被包括在内：双方分居、尚未开始经营或经营后从未获得收益。就前者而言，在我国分居并不影响

夫妻共同财产制；就后者而言，这种“以成败论英雄”的做法也已受到质疑。以筹款炒股为例，如若

借款投入股市后由于行情下行未获收益，那么似乎就属于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从而认定为个人

债务；但是如果股市行情上行获有收益，似乎就属于收入用于共同生活从而认定为共同债务，这种

认定合理吗？如若向债权人连续分期借款，在股市中有赚有赔，那么这些借款又该如何认定？

由此，无论法律最终对“共同生产经营”的范围如何取舍，它都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存在极

大的不确定性，一旦实施将给司法实务带来巨大困扰。早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时，针

对草稿中出现过的“用于共同经营的债务”问题，就有学者预见到其复杂性，指出司法解释应当对

“经营性负债”做出明确规定，以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引起歧义。〔２８〕

（二）应对措施之一———总体思路

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来看，对于含义不确定的概念应当通过法律解释予以确定。那么究竟应当

如何解释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笔者认为应当从“总体思路”和“具体解读”两个层次予以展开。

本部分首先探讨前者。

１．目的性扩张解释

法律解释方法多种多样，目的性解释是其中重要部分。本条款是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２４条过度保护债权人的背景下出现，立法目的是平等保护债权人和非举债方配偶，防止极端案例

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在《２０１８年夫妻债务司法解释》发布会上指出：债权人的债权和夫妻一方的

财产所有权，均应当受法律保护。人民法院审理夫妻债务纠纷案件，既要依法保护善意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也要依法保护夫妻特别是未具名举债一方的合法权益，防止夫妻双方串通损害债权人

利益和夫妻一方与债权人串通损害夫妻另一方利益这两个风险朝极端化发展。也就是，既不能让

夫妻一方承担不应该承担的债务，也不能让本该承担债务的夫妻一方逃避责任。〔２９〕前者“既不能

让夫妻一方承担不应该承担的债务”指的是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２４条下非举债方配偶“被负

债”的情况；后者“也不能让本该承担债务的夫妻一方逃避责任”强调的是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应

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就应当认定。针对这一目的，这里应当做扩大解释，扩张“共同生产经

营”的适用范围，而不应当做限缩解释，缩小其范围，否则对债权人是极为不利的。

２．夫妻自然人身份与经营实体相分离

谈及生产经营自然会联系到“两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等经营实体。这

些经营实体与夫妻自然人身份是各自独立的，但是由于“两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财产并

不独立于投资人，因此夫妻一方为经营这些实体而负债务仍然会落在夫妻自然人身上。公司等法

人则不同，法人的财产与投资人相分离。近几年已有学者关注到为经营公司而负债的特殊性，提

出只有夫妻一方参股经营、在有限公司任股东，对外举债用于公司的，不属于共同经营，不应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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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夫妻共同债务。〔３０〕能够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夫妻一方经营性负债，不包括投资成立法人，原

因在于该投资财产已经归属于法人，切断了与夫妻个人的联系。法人经营负债，应当指向法人所

有的责任财产，因而不属夫妻债务。〔３１〕《２０１８年夫妻债务司法解释》出台后，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

在接受采访时也强调：“夫妻从事商业活动，视情适用公司法、合同法、合伙企业法等法律及其司法

解释的规定。”〔３２〕在笔者看来，虽然公司的有限责任性质可以阻断将经营公司所负债务认定为夫

妻共同债务，但是当债务指向股东而非公司时，仍然存在为经营所负债务问题。比如“小马奔腾”

案件 〔３３〕中股东李明在对赌投资失败后反购投资方股份而欠下的债务是股东李明的债务而非公司

债务，仍然存在认定为李明个人债务还是李明与妻子的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

（三）应对措施之二———具体解读

总体上说，对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应当进行目的性扩张解释，下面从“共同”和“生产经营”两

个方面进行具体解读。

１．关于“共同”的扩张解释

笔者认为，按照目的性扩张解释，这里的“共同”应当包括“共同参与”“共同投资”和“共同受

益”。就“共同参与”而言，就是要求夫妻双方均参与经营管理，这是“共同生产经营”应有之义，是

其最基本的含义。前述已言，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８年夫妻债务司法解释》对这一概念的解读，强调

了这一点；在判断标准上，要参考“夫妻双方在其中的地位作用”。〔３４〕从最高人民法院的解读中可

以看出，认定“共同生产经营”最为重要的因素是“共同参与”。

就“共同投资”而言，是指以夫妻共同财产投资成立经营实体或其他经营性业务，这时即使一

方参与经营另一方不参与，实际经营的一方也是双方的代表，自然具有共同性。我国《民法通则适

用意见》第４２条就是这样规定：以公民个人名义申请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和个人承包的农村承包经

营户，如果用家庭共有财产投资，……其债务应以家庭共有财产清偿。《浙江省高院关于夫妻债务

的通知》也认可了这种解释：“有证据证明存在以下情形的，可以考虑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２）举债用于夫妻双方共同从事的工商业或共同投资。”

就“共同受益”而言，是指夫妻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而且是其一人参与经营，但是其收入主要

用于双方共同生活，这种情况也可认定为双方“共同生产经营”。我国《民法通则适用意见》第

４２条和第４３条 〔３５〕首先确认了这一理念：以公民个人名义申请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和个人承包的

农村承包经营户，……如果收益的主要部分供家庭成员享用的，其债务应以家庭共有财产清偿。

夫妻一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从事个体经营或者承包经营的，其收入是夫妻共有财产，债务也应

以夫妻共有财产清偿。最高人民法院在《１９９３年离婚财产分割司法解释》第１７条中规定：一方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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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邢景明、李富建：《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载《人民司法·应用》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３４页。

参见张弛、翟冠慧：《我国夫妻共同债务的界定与清偿论》，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第８８页。

参见前注〔１５〕，王春霞、田珊檑文。

《小马奔腾创始人遗孀负债２亿　婚姻法释条备受诟病》，载搜狐网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０日，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２１５６８９５６６＿６９４７７６。

参见前注〔１５〕，王春霞、田珊檑文。

有学者认为，《民法总则》第５６条的“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

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的规定改变了《民法通则适用意见》第４２条和第４３条确立的规则。

（参见前注〔１８〕，叶名怡文，第１０２页。）其实不然，因为《民法总则》第５６条的规定与《民法通则》第２９条的规定“个

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相较没有实质性

变化，《民法通则适用意见》第４２条和第４３条确立的规则同样适用于《民法总则》第５６条。



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为夫妻个人债务。通

过反向解释得出相同结论。《浙江省高院关于夫妻债务的通知》也认可了这种解释：有证据证明举债

用于举债人单方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但配偶一方分享经营收益的，可以考虑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２．关于“生产经营”的扩张解释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首先理解为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

限责任公司等实体经营组织的经营行为，这些是“生产经营”活动的应有之义。但是笔者认为不应

以此为限，比如以个人身份从事承包经营活动、个体工匠从事加工承揽活动等都是“生产经营”行

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国家号召“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一些新兴行业不断涌

现，比如自媒体、网红等行业。笔者认为，任何营利性行为，只要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

序良俗，均可被认定为“生产经营”行为。

值得探讨的是担保行为。２０１５年最高人民法院就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做出《最高人民

法院民一庭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２０１５］民一他字第

９号），指出夫妻一方对外所负担保之债不应当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２４条的规定，也就是不

应当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但是不久后有学者提出判断担保之债是否认定为共同债务时应当

区分有偿还是无偿，有偿的担保之债不应排除在夫妻共同债务之外。〔３６〕那么无偿的担保之债就

一定是个人债务吗？有法官说：在无偿担保的情形，如果债权人明知夫妻一方所为的担保行为并

无益于夫妻另一方或者夫妻共同体，那么担保之债就不应当由夫妻双方承担；但是，夫妻一方的担

保行为是否有益于夫妻双方，还应当视情形而定。比如，公司高管为公司担保，根据婚姻法的规

定，该高管的收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而其为公司所作的担保与夫妻财产之间具有较为紧密的

利益关系，不宜认定为个人债务。〔３７〕也有法官举例，在银行与几个村民的联保协议中，互保的担

保之债虽然是无偿的，但是是间接获益的，仍应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３８〕笔者认为，如果担保

行为与“生产经营”有关联，那么可以理解为是“生产经营”的辅助性行为或准备性行为，还是应当

被认定为“生产经营”行为。

（四）非举债方配偶的抗辩理由

既然对夫妻双方“共同生产经营”采用扩张解释，为“生产经营”所负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的可能性增大，从利益平衡的角度出发，对于夫妻中非举债一方的抗辩应当予以关注。笔者认为，

在夫妻关系处于正常的状况下，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用于双方共同生活和共同生产经营是常态；

在夫妻关系处于非正常状态下，比如婚姻持续时间较短、分居、离婚前夕和诉讼期间、举债方赌博

吸毒、婚外同居等，一方负债用于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举债方的配偶

以此抗辩应当受到法院的重视。《浙江省高院关于夫妻债务的通知》列举了多种婚姻的非正常状

态，具有启发性，如婚姻持续较短而且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无大宗开支，举债用于家庭共用共益的可

能性较低；债务发生于夫妻分居、离婚诉讼等婚姻关系不安宁期间，其配偶有固定的工作或稳定的

收入来源；债务用途具有高度可能性指向举债人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债务用于诸如婚

外同居生活等无益于家庭甚至有损于家庭安宁生活的。当然，婚姻的非正常状态并非只有这几种

情形，这里只是强调审查非举债方配偶对共同债务抗辩的着力点在哪里。婚姻生活的复杂性决

定，在未来的审判实务中会出现形式多样的抗辩理由。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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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应秀良：《夫妻债务对外清偿规则若干问题分析》，载《法治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４９页。

同上注。

参见历莉：《保证合同纠纷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载《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１日，第７版。



结　　语

《民法典》第１０６４条来源于《２０１８年夫妻债务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由于是在特定背景下出

台，本身具有较强的实效性和权宜性，在内容上还存在一定的不成熟之处，比如“共债共签”“共同

生产经营”的认定等问题；在从司法解释上升为法律条文过程中，由于没有照顾到与其他条款的兼

容，该条款又出现了体系性问题，比如“内外同一论”、举债方举证责任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通过法

律解释基本可以得到解决。其实，我国夫妻债务条款最大的不足是适用范围的狭窄和欠缺必要的

内容。就前者而言，从“共债共签”来看，该条款适用于借贷合同，通过法律解释可以扩大到普通合

同，但是无论如何无法囊括侵权之债。夫妻一方的侵权之债应当如何认定是夫妻债务规则无法回

避的问题，已经严重困扰司法实务。就后者而言，我国的夫妻债务制度欠缺清偿规则。且不说理

论界对夫妻就共同债务究竟应当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还是以共同财产为限承担有限责任的问题争

论得异常激烈；在实务界，对于夫妻一方个人债务除个人财产外，夫妻共同财产能否成为责任财

产、全部还是一半并不明确；特别是在执行程序，可否对共同财产进行查封和执行，是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没有继续探讨，甚是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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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ｈｕｓｂａｎｄａｎｄｗｉｆｅｉｎｔｈ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ｓ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ａｎｄｉｔｉ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ｔｈａｔｉｔｓｈｏｕｌｄｃａｒｒｙｏｕｔａ

ｐｕｒｐｏｓｅｆｕｌ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ＤｅｂｔｓｏｆＨｕｓｂａｎｄａｎｄ Ｗｉｆｅ，ＪｏｉｎｔＤｅｂｔｓａｎｄＪｏｉｎｔＳｉｇｎｉｎｇ，ＢｕｒｄｅｎｏｆＰｒｏ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Ｗｉｌｌ，Ｊｏｉｎ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李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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